
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济院政字〔2009〕52 号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聘任吴瑞民等4名同志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
 

 

各单位:  

经研究，院长决定聘任吴瑞民等 4名同志中级专业技术

职务，聘期自2009年5月20日至2011年5 月20日。望有关

单位认真做好受聘专业技术人员协议书的签订工作，并按有

关要求定期检查、考核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履行岗位职责情况。  

一、讲师三级岗位（3 人） 

吴瑞民  朱冬青  高庆争  

二、主治医师三级岗位（1 人） 

肖桂珍  
     

 
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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